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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民法」草案 
修改條文 行政院版本 修改說明 

 第一條  

為保障難民地位，維護難民權

益，促進人權國際合作，特制

定本法。 

本法之立法目的。 

 第二條  

本法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 
本法之主管機關。 

 第三條  

外國或無國籍人，因戰爭或大

規模自然災害被迫離開其原國

籍國或原居住國，致不能在該

國生活或受該國保護者，得向

我國申請難民認定。 

 

外國人或無國籍人，因種族、

宗教、國籍，屬於特定社會團

體或持特定政治意見，離開其

原國籍或原居住國，且有充分

正當理由恐懼受迫害，致不能

受該國之保護或因該恐懼而不

願返回該國者，得向我國申請

難民認定。 

 

外國人有前二項所定事由，且

具有二個以上之國籍者，以有

充分正當理由不能在各該國籍

國生活或受各該國籍國保護

者，或恐懼受迫害，致不能受

各該國籍國之保護，或因該恐

懼而不願返回各該國籍國者為

限。 

 

申請人依前三項規定向我國申

請難民認定者，主管機關得先

向聯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

事處請求協助認定，或透過聯

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

轉介。 

一、 參酌一九五一年聯
合國「難民地位公
約」及一九六七年
「難民地位議訂書」
與各國立法例，於第
一項定明得向我國申

請難民認定之事由。
此外，上述公約雖未
將戰爭及自然災害納
為申請難民認定之條
件，惟從人道角度觀
之，因受戰爭與大規
模自然災害致自由、
生命受到威脅者，與

因政治、種族、宗教
等其他因素遭受迫害
者，均應同等享有基
本之人權保障。 

二、 第二項規定具有二個
國籍以上之外國人，
得申請難民認定之事
由。 

三、 我國對於難民認定，
固擁有絕對權限，而
我國雖非一九五一年
難民地位公約締約
國，亦非國際難民組
織成員國。然為與國
際接軌，爰於第三項
定明當事人向我國申

請難民認定後，我國
得依個案情節，先向
聯合國難民事務高級



專員辦事處（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請求協助
認定或轉介。 

 第四條  

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申請難民認

定，應以書面敘明理由，依下

列方式提出申請： 

一、在國外者，由我國駐外使

領館、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 

外交部授權機構受理，並轉 

報主管機關辦理。 

二、於我國國境線或機場、港

口尚未入國者，由檢查或查驗 

單位受理，並轉報主管機關 

辦理。 

三、已入國者，由主管機關受

理並辦理之。 

 

依前項第三款規定申請者，應

於入國翌日起六十日內，或於

知悉有難民事由之日起六十日

內提出申請，屆期不予受理。

但有特殊情形，經主管機關同

意者，不在此限。 

 

依前二項規定提出申請者，應

由本人親自辦理，其配偶及未

滿二十歲之子女得隨同辦理。

但有特殊情形，經主管機關同

意者，不在此限。 

一、 第一項規定申請難民
認定之方式，在國
外，由我國駐外使領
館、代表處、辦事處
或其他外交部授權機
構受理；在國境線上
或機場、港口尚未入

國者，由海巡或查驗
機關受理；已入國
者，則由主管機關受
理。 

二、 為防止已入國之申請
人藉故無限期停留，
爰於第二項規定應提
出申請之期限，逾期

未提出者，則不受理
其申請。 

三、 為預防身分假冒及可
能出現之濫用情形，
於第三項規定，應由
本人親自申請，惟為
因應因不可抗力或患
重病等無法親自辦理

之情形，對於有特殊
情形，經主管機關同
意者，不在此限；另
基於人道考量，明文
規定難民之配偶及未
滿二十歲之子女得隨
同本人辦理，或於本
人獲許可後申請。 

 第五條  

主管機關接獲難民認定之申請

後，應先經初步審查，初步審

查結果認應予受理者，應邀集

相關機關代表、專家、學者及

其他社會公正人士召開審查

一、 為防不法分子假藉申
請難民認定為由，達

到來臺目的，耗費我
國行政資源，爰參考
美國預審機制，於第
一項規定由主管機關
應先行初步審查。如



會，並於六個月內作成決定。

必要時，得延長一次，並通知

申請人。 

 

經依前項規定初步審查後，其

顯非屬第三條第一項、第二項

所定情形者，依相關規定處理

或強制驅逐出國，並將處理情

形提審查會報告。 

 

前二項審查會組成、審查要件

及程序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

之。 

未經許可入國，其入
國行為雖屬不法，惟

經初步審查後，認應
予受理者，仍予審
查，並依本法第十一
條、第十六條規定，
免予刑罰，審查未通
過者，則處以刑罰，
並強制出國。再者，
考量難民認定之審

查，事涉其他各相關
機關權責，第一項規
定主管機關應邀集相
關機關代表、專家、
學者及其他社會公正
人士共同審查，並規
定應作成決定之期限
及必要時得予延長。

二、 第二項規定經主管機
關初步審查，其顯非
屬第三條第一項、第
二項所定情形者，依
相關規定處理或強制
驅逐出國。 

三、 第三項授權主管機關
訂定審查會組成、審

查要件及程序之辦
法。 

 第六條  

主管機關審查難民認定案件，

得要求申請人舉證因戰爭或大

規模自然災害無法於原國籍國

或原居住國生活或受其保護，

或有其他充分正當理由恐懼受

迫害，不能受該國之保護或因

該恐懼而 

不願返回該國之事實、接受面

談、到場陳述意見、按捺指紋

及其他必要措施。 

參酌美國、日本立法例，
主管機關為調查事證，得
要求申請人舉證無法於原
國籍國或原居住國生活
或受其保護，或有其他充
分正當理由恐懼受迫害等
事實，並實施面談、到場
陳述意見等必要措施；另

參酌美國、英國、加拿大、
日本立法例，得令申請人
按捺指紋。 

 第七條  

主管機關依第五條第二項規定

審查難民認定案件期間，得給

一、 為確保申請人於主管
機關審查難民認定案
件期間之權利，於第



予申請人在台停留許可。 

 

申請人於前項所定審查期間，

享有法律諮詢、醫療照顧及維

持基本生活權利，並應遵守我

國相關法規。 

一項規定主管機關得
給予申請人停留資

格。 
二、 第二項規定申請人於

主管機關審查期間，
在我國之權利義務及
法律地位。 

 第八條  

主管機關審查難民認定案件期

間，得對申請人暫予指定住居

所或安置，非有下列各款情形

之一者，不得強制驅逐出國： 

一、有危害我國公共秩序之虞。

二、曾有重大非政治性犯罪紀

錄。 

 

前項暫予指定住居所或安置之

實施、管理及其他應遵行事項

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一、 為遵照一九五一年聯
合國「難民地位公約」
第三十三條「不推回
原則」，並保護申請
人，本條第一項明定

主管機關於審查期
間，得對申請人暫予
指定住居所、安置或
收容。又為避免難民
之移入，對我國之國
家安全、社會治安造
成不利之影響，並規
定「不推回原則」之

例外情形。 
二、 第二項授權主管機關

訂定安置、收容之實
施及管理等其他應遵
行事項之辦法。 

 第九條 

大量難民申請移入我國時，主

管機關應邀集外交部、相關部

會及民間團體組成專案小組，

並與聯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

辦事處聯繫，研議處置事宜。 

戰亂或大規模天然災害經

常造成大量難民，當大量

難民申請移入我國，因數

量過大非我國單方得予負

擔處理，需由相關單位組

成專案小組與聯合國難民

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聯

繫，請求協助並研議處

置。 

第十條  

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申

請難民認定，有下列

各款情形之一者，得

不予許可： 

一、 曾從事國際條約

或協定所規定之侵略

罪、戰爭罪、殘害人

第十條  

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申請難民認

定，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

得不予許可： 

一、 曾從事國際條約或協定所

規定之侵略罪、戰爭罪、滅絕

種族罪或違反人道罪。 

二、已受其他國家或原國籍國

一、 衡諸國家利益及難民
權益，於第一項規定

申請難民認定得不予
許可之情形： 

(一) 認定及庇護之用
意，係為保護受迫
害者，如申請人本
身即係加害者，或



群罪、反人類罪、酷

刑罪或仇恨罪。 

二、已受其他國家或

原國籍國保護。  

三、曾途經或來自可

受理難民申請之第三

國，且其無正當理由

未向該第三國提出難

民申請。 

四、有危害我國利

益、公共秩序或善良

風俗之虞。 

五、 曾有重大非政治

性犯罪紀錄或曾遭拒

絕入國、限期令其出

國或強制驅逐出國。

但犯罪紀錄係當次未

經許可入國者，不在

此限。 

六、 原申請原因已消

失。 

 

前項不予許可之決

定，主管機關應以書

面送達申請人。 

 

第一項第三款所稱可

受理難民申請之第三

國，由主管機關公告

之。 

 

 

保護。  

三、曾途經或來自可受理難民

申請之第三國。 

四、 有危害我國利益、公共秩

序或善良風俗之虞。 

五、 曾有重大非政治性犯罪紀

錄或曾遭拒絕入國、限期令其

出國或強制驅逐出國。但犯罪

紀錄係當次未經許可入國者，

不在此限。 

六、 原申請原因已消失。 

前項不予許可之決定，主管機

關應以書面送達申請人。 

 

第一項第三款所稱可受理難民

申請之第三國，由主管機關公

告之。 

曾從事暴力、恐怖
活動，自不存在失

去庇護之前提。又
其加害行為不限
於 其 原 國 籍 國
內，其於航空器、
船 舶 所 為 之 行
為，例如劫機，亦
屬參與恐怖活動
之範疇，爰參酌一

九五一年聯合國
「難民地位公約」
第一條規定及我
國「殘害人群罪」
（請見「殘害人群
治罪條例」），又配
合「防治反人類罪
及酷刑罪條例」及

「防治仇恨罪條
例」之草案法，相
關之國際犯罪之
罪名（國際刑事法
院（ICC）所列追
訴犯罪類型，規定
於第一款）。 

(二) 已受其他國家之

保護或重新接受
原國籍國之保護
者，自無受庇護之
需要。所稱其他國
家，係指臺灣以外
之國家，含申請人
原出國或無國籍
人 之 最 後 居 住

國；所指保護，係
指許可居留及安
置，惟主管機關仍
得參酌申請人在
他國所受保護之
內容，再決定是否
予以庇護，爰訂定
第二款規定 

(三) 難民政策往往涉



及國家基本權利
與人權之衝突，惟

國家基本權利係
維繫生存所需，其
自衛、自保、獨立
自主之權，亦為世
界各國所接受，故
對 危 害 國 家 利
益、公共秩序或善
良風俗者得不予

許可，爰訂定第四
款規定。 

(四) 為 維 護 社 會 治
安，申請人如曾有
重大非政治性犯
罪紀錄、遭拒絕入
國、限令出國或驅
逐出國者，自不宜

予以庇護。惟其犯
罪紀錄如係當次
未 經 許 可 入 國
者，不在此限，爰
訂定第五款規定。

二、 第二項規定不予許可
者，應作成書面送達
當事人。 

 

第三項授權主管機關公告

第一項第三款所稱可受理

難民申請之第三國。 

 第十一條  

未經許可入國之外國人或無國

籍人，經許可認定為難民者，

不適用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七十

四條規定。 

為保障經許可認定之難
民，於本條定明其不適用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七十
四條未經許可入出國之
處罰。 

 第十二條  

難民身分之取得，主管機關得

擬訂數額，報請行政院核定後

公告之。 

依第九條規定申請移入我國

者，不受前項公告數額之限制。

一、我國地狹人綢，為避
免假庇護之名，行居
留之實之經濟性移
民大量湧入，造成社
會沉重負擔，爰參酌
美國、加拿大、澳
洲、紐西蘭等以移民



為主國家之配額制
度，於本條定明就難

民身分之取得，得採
數額管制。 

二、考量第九條大量難
民 移 入 之 情 況 特
殊，公告難民屬額恐
不敷使用，爰於第二
項明定得不受公告
數額之限制。 

 第十三條  

取得難民身分者，主管機關應 

發給難民證明文件。 

持有難民證明文件者，得申請

外僑居留證及難民旅行文件，

並得依法申請永久居留或歸

化。 

第七條所定難民在我國之停留

期限、法律地位、相關權利義

務、核發證件種類、效期及其

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主管

機關會同其他相關機關定之。 

一、 第一項規定主管機
關對取得難民身分

者，應發給難民證明
文件。 

二、 參酌一九五一年聯
合國「難民地位公
約」第二十八條難民
旅行權規定，於第二
項規定，持有難民證
明文件者，得申請外

僑居留證及難民旅
行文件，並得依入出
國及移民法、國籍法
等相關規定，申請永
久居留或歸化。 

三、 難民證明文件、難民
旅行文件及本法第七
條所定難民在我國之

法律地位及相關權利
義務，涉及其他相關
機關職掌，爰於第三
項，授權主管機關會
同其他機關訂定法規
命令。 

 第十四條  

經許可認定為難民，有下列各 

款情形之一者，得撤銷或廢止

其許可： 

一、有第十條第一項所定各款

情形之一。 

二、自願再接受原國籍國之保

護。 

一、 參酌一九五一年聯
合國「難民地位公
約」第一條規定，於
第一項規定得撤銷

或廢止許可之情形。
二、 第二項規定，依前項

規定撤銷或廢止許
可者，主管機關應作
成書面送達當事人。



三、重新取得原喪失之國籍或

自願回復原國籍。 

四、取得新國籍，且得由新國

籍國予以保護。 

五、自願定居於其他第三國，

或再定居於曾因恐懼受迫害而

離開之國家。 

六、難民認定之事由消滅。但

因恐懼再受迫害，而拒絕原國

籍國或原居住國之保護者，不

在此限。 

 

依前項規定撤銷或廢止許可

者，主管機關應以書面送達當

事人。 

 第十五條 

主管機關對於不予許可認定為

難民者，或許可經撤銷或廢止

者，得限期令其出國，屆期為

出國者，得強制驅逐出國。但

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得暫

緩執行： 

一、懷胎五個月以上或生產、

流產後二個月未滿。 

二、罹患疾病而強制驅逐出國

有生命危險之虞。 

三、遭遇天災或其他不可避免

之事變。 

經主管機關不予許可認定

為難民者，或許可經撤銷

或廢止者，得限期令其出

國，屆期未出國者，得強

制驅逐出國。惟基於人道

考量，對有特殊情形之難

民，得暫緩執行強制驅逐

出國。 

第十六條  

大陸地區人民、香港

澳門居民有第三條第

一項或第二項所定情

形者，除本法另有規

定者外，依本法規定

辦理。 

 

前項所定人員經許可

認定為難民者，如係

未經許可入境，不適

用國家安全法第六條

規定。 

第十六條  

本法施行細則，由主管機關定

之 

一、對於大陸地區人民、

香港澳門居民因政治理

由入境之處理，現行臺灣

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

係條例第十七條第四

項、大陸地區人民在臺灣

地區依親居留長期居留

或定居許可辦法第十九 

條第三款、香港澳門關係

條例第十八條及香港澳

門居民進入臺灣地區及

居留定居許可辦法第十

六條第一項第十二款等



 

第一項所定人員經許

可認定為難民者，其

申請居留、長期居留

或定居之期間，準用

外國人居留、永久居

留及歸化之規定。 

規定已有規範機制，惟尚

無難民地位認定之設

計，爰訂定第一項， 

將渠等納入本法適用對

象。 

二、參酌一九五一年聯合

國「難民地位公約」第三

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於第

二項規定經認定為難民

者，不因該難民之非法入

國(境)而加以刑罰。 

三、大陸地區人民、香港

澳門居民之身分取得，與

外國人及無國籍人門檻

不同。如大陸地區人民申

請在臺灣地區長期居

留，主管機關基於政治考

量專案許可後，二年後可

申請定居，而香港澳門居

民申請在臺灣地區居

留，主管機關因政治因素

專案處理，連續居留滿一

年或二年內，每年居留滿

二百七十日以上者，得申

請定居；惟外國人或無國

籍人於取得外僑居留

後，得依入出國及移民法

第二十三條第一項 

規定，於七年後申請永久

居留，或依國籍法第三條

規定，於居留滿五年後 

申請歸化。為使難民認定

至取得身分年限間不致

有太大差距，爰明定大陸

地區人民、香港澳門居民

經本法認定為難民者，準

用外國人居留、永久居 

留及歸化期間規定。 

第十七條  

本法施行細則，由主

管機關定之 

第十七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行。 原第十六條規定。 



第十八條 本法自公

布日施行。 

 原第十七條規定。 

 


